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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财务总监以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

人发生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许健康先生，1952 年出生。许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及

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许先生于 1992 年创办宝龙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宝龙集团”），一直担任该集团主席。自厦门宝龙集团成立起，一直从事

房地产开发业务，并完成开发多项住宅项目，并于 2003 年开始专注于商业物业

开发，原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许华芳先生，1978 年出生。许华芳先生是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常委、福建省

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及复旦大学校董。毕业于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之后获长江

商学院 EMBA 学位，并于 2021 年 6 月获新加坡管理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于

1999 年进入厦门宝龙集团基层实习，2003 年于厦门大学本科毕业后正式加入厦

门宝龙集团工作，历任宝龙地产副总经理、总经理、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执行

总裁等职务，原任公司总经理。 

贺旭光先生，1975 年出生，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工程博士学位，亦为 CFA（国

际注册金融分析师）、CPA（注册会计师）、CTA（国际注册高级税务师）、造



价工程师。曾在雨润集团担任地产财务，于 2010 年加入本公司，原任公司财务

总监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根据公司股东于 2023 年 9 月 6 日做出的《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股东决定》及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9 月 6 日做出的《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原公司董事长担任变更为公司总

经理担任，委派洪群峰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免去许华芳公司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9 月 6 日做出的《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会决议》，聘任唐建友为公司财务总监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免去

贺旭光公司财务总监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职务。 

（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洪群峰先生，现任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1973 年出生，同济大学和长江

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24 年地产行业经验，其中 17 年商业地产

综合管理经验。加入宝龙地产之前，先后担任了厦门诚毅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

助理、厦门百润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1999 年加入宝龙地产至

今，历任宝龙地产营销中心总经理、投资发展总经理、宝龙置地事业部总经理、

广东事业部总经理、上海事业部总经理。 

唐建友先生，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1972 年出生，上

海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

师资格、国际财务管理师（IFM）。2001 年起即已进入房地产开发行业财务岗位，

2010 年 1 月加入宝龙集团。历任宝龙地产上海区财务副总经理、集团财务管理

中心财务部副总经理、事业二部财务部总经理、事业二部副总经理。 

新任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唐建友 

职务：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新镇路 1399 号 

联系电话：021-51759999 

传真：021-517522222 

电子邮箱：tangjy@powerlong.com 

 



公司本次人员变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相关人员不存在被调查、采取强制措施情形，不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四）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公司本次人员变动已经过公司股东及董事会审议并出具决议文件，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已于 2023 年 9 月 7 日

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财务总监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动为公司正常

人事变更，对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不会

对董事会决议的有效性产生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

定。 

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法定代表人、总经

理、财务总监以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告》之盖章页） 

 

 

 

 

 

 

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11 日 


